汕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行政征收
（共3项）

一、征收内容：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收费

1、汽车类（含三轮车、低速货车）480元/人

收费标准：其中：科目一70元/人，科目二130元/人，科目三280元/人

2、摩托车类（含所有二、三轮及手扶拖拉机）225元/人

收费标准：其中：科目一70元/人，科目二70元/人，科目三85元/人

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的收费标准，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规定。”
2、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改价格[2004]2831号文、《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和《关于调整我省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标准的复函》(粤价函〔2007〕382号)等有关规定。

3、《关于调整我省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标准的复函》(粤价函〔2007〕382号)第三条，香港居民免试换领内地驾驶证的收费标准按调整后的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标准执行，即汽车类480元/人；摩托车类225元/人。香港居民免试换领内地驾驶证后，其香港驾驶证增驾准驾车型而要求在内地免试增驾的，按汽车类240元/人；摩托车类112.5元/人收费。

执法机构：交警部门（下同）
二、征收内容：机动车牌证工本费
1、号牌工本费、临时号牌工本费

（1）汽车牌：反光牌（收费标准：100元/副）；不反光牌（收费标准：80元/副）
（2）挂车牌：反光牌（收费标准：50元/副）；不反光牌（收费标准：30元/副）
（3）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号牌：反光牌（收费标准：40元/副）；不反光牌（收费标准：25元/副）
（4）摩托车牌：反光牌（收费标准：70元/副）；不反光牌（收费标准：50元/副）
（5）机动车临时号牌（收费标准：5元/张）

2、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收费标准：15元/证）

临时行驶证工本费（收费标准：10元/证）

3、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收费标准：10元/证）

4、驾驶证工本费（收费标准：10元/证）

法律依据：1、《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三十七条“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临时行驶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的种类、式样，以及各类登记表格式样等由公安部制定。机动车登记证书由公安部统一印制。”
2、《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收费标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2831号）第一条：“

一、机动车牌证工本费依法实行全国统一的收费标准。

（一）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汽车、三轮汽车（原三轮农用运输车）、低速货车（原四轮农用运输车）、摩托车、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对拖拉机（以下简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对机动车”）发放号牌时收取号牌工本费、临时号牌工本费的收费标准为：

1、汽车反光号牌每副100元、不反光号牌每副80元；

2、挂车反光号牌每面50元、不反光号牌每面30元；

3、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反光号牌每副40元、不反光号牌每副25元；

4、摩托车反光号牌每副70元、不反光号牌每副50元；

5、机动车临时号牌每张5元。

上述号牌工本费标准均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及号牌安装费用。

（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在对机动车发放行驶证、临时行驶证时，收取行驶证、临时行驶证工本费的收费标准为行驶证每本15元、临时行驶证每本10元。行驶证、临时行驶证工本费标准包括机动车行驶证、临时行驶证所附照片的拍摄费用和照片塑封费用。

（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在向机动车登记申请人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时，收取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的收费标准为每证10元。

（四）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在对考试合格的机动车驾驶证申请人发放驾驶证时，收取驾驶证工本费的收费标准为每证10元。

（五）补发机动车牌证和驾驶证均按上述标准收费，不得加收任何费用。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每个1元；车主自愿安装号牌架的，铁质号牌架及同类产品每只5元（含号牌安装费），铝合金号牌及同类产品每只10元（含号牌安装费）。”

三、征收内容：机动车抵押登记费
收费标准：100元/辆次

法律依据：1、《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三十七条“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临时行驶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的种类、式样，以及各类登记表格式样等由公安部制定。机动车登记证书由公安部统一印制。”
2、《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和机动车抵押登记费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2001〕1979号）第一条“各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车辆管理所在办理机动车登记时，向机动车所有权人收取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标准为每证10元；在办理机动车抵押登记时，向抵押人收取的机动车抵押登记费为每辆次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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